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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市民办养老机构资助承诺书

我方郑重承诺:
1.我方接受     民政局对补贴资金使用、管理情况的监督，民政局有权向我方查询补贴资金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对违反使用规定的，提出整改意见，缓拨、停拨补贴资金，追缴已拨补贴资金，并依法追究我方法律责任。必要时，     民政局可以委托有关部门对补贴资金进行审计。
2.我方承诺在     民政局规定的期限内按《揭阳市民办养老机构扶持资助办法》的规定提出资助申请，提交有关材料。逾期未提交的，视为我方自动放弃补贴资金。
3.我方承诺5年内不得改变机构主要场地和设施用途，不擅自改变使用性质，不利用机构房产从事核准服务范围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，不挪用补贴资金，不从事非法集资活动、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要求或违反资助协议规定的活动。
4.我方承诺在申请资助、接受核查时，提供的数据、资料和凭证真实、有效、完备。
5.我方承诺将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养老机构的设施改造、完善和改善服务等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和事业，不得擅自改变补贴资金的用途。
6.我方承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和补贴资金的使用制度，为补贴资金设立单独核算科目，加强对补贴资金的管理。
7.我方若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，即构成违约，我方愿意承担以下责任：
     民政局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，有权要求我方限期改正，并可视具体情节决定取消我方享受资助的资格；对已经拨付的补贴资金予以追缴，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如果我方单方解除协议，我方退还     民政局已拨付补贴资金。
8.未尽事宜，我方服从由     民政局按照国家有关养老机构的规定办理。


承诺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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